
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壹、依據：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曆 

貳、目的 

一、養成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與習慣，增進學習語文的興趣。 

二、經由競賽活動加強學生閱讀與寫作的能力，提升學生語文程度。 

三、培養學生說話藝術，增進其語言表達的能力。 

四、遴選優秀學生參加校外語文競賽，為校爭取榮譽。 

參、主辦單位：教導處 

肆、參加對象：二到五年級學生 

伍、活動日期：第十一、十二週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9 日，詳細比賽日期如附件一。 

陸、報名方式及截止時間：表單填報共編至 10 月 28 日(四)16:00 前  

柒、活動內容及辦法 

一、各項競賽時限及範圍 

(一)國語說故事比賽：二年級選手，比賽時間 2分鐘 30 秒鐘-3 分鐘，故事自訂，可自 

                    行帶道具。 

(二)朗讀：比賽時間 3分鐘，登臺前 6分鐘選手親手抽題；文章事先公布；比賽時手拿學校 

          準備的比賽稿 。 

    1.國語朗讀：三年級選手比賽稿為 2篇文章(附件三)；四、五年級為 4篇文章(附件四)。 

    2.閩南語朗讀：三到五年級選手準備 1篇(如附件五)。 

    3.英語朗讀：四、五年級選手準備 2篇文章(如附件六)。 

(三)作文：四、五年級比賽時間 90 分鐘。題目當場公布。 

(四)國語字音字形：三到五年級，比賽時間 10 分鐘。題目為 2百字（國語字音、字形各  

                  1 百字） 

二、 競賽評判標準 

(一)國語說故事 

    1.語音（發音、語調、語氣）40% 

    2.內容（見解、結構、詞彙）40%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20%。 

    4.說故事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不足半分鐘仍以半分鐘計（誤差 





附件一：比賽時間及

競賽項目 競賽日期 時間 競賽地點 比賽順序 

閩南語朗讀 11 月 8 日(一) 
7：50 報到 

8:00 - 8:40 
北棟備用教室 五四年級 

閩南語朗讀 

國語朗讀 
11 月 10 日（三） 

7：50 報到 

8:00 - 8:40 
北棟備用教室 三年級 

國語朗讀 11 月 12 日（五） 
7：50 報到 

8:00 - 8:40 
北棟備用教室 五四年級 

國語字音字形 11 月 12 日（五） 
12：30 報到 

12:40 - 12:50 
圖書館 三到五年級 

作文 11 月 12 日（五） 
12：30 報到 

12:40 - 14:10 
圖書館 四、五年級 

英語朗讀 11 月 15 日（一） 
7：50 報到 

8:00 - 8:40 
北棟備用教室 五四年級 

國語說故事 11 月 17 日（三） 
7：50 報到 

8:00 - 8:40 
北棟備用教室 二年級 



附件二：競賽員注意事項 

壹、共同注意事項 

一、競賽員應於競賽當日準時至比賽教室報到。遲到者名次退一名，但不影響成為校代表的

權利。(上場序號於 10/27 星期二升旗後由競賽員自己抽籤，未到者由承辦老師代抽) 

二、競賽員進入比賽教室後禁止與其他競賽員或評審委員交談，違者扣均一標準分數 1分。 

三、口說類競賽員不得穿著繡有姓名或可供辨識身分之服裝進入比賽場地，違者其競賽成績

以零分計算，但不影響成為校代表的權利。 

四、口說類競賽員上台不得報出姓名或單位名稱等可供辨識身分之資訊，違者其競賽成績以

零分計算，但不影響成為校代表的權利。 

五、競賽員上台時請報出競賽序號及題目編號。 

貳、國語說故事競賽員注意事項 

一、聞呼號後立即上台，如連續唱名 3 次未應者，以棄權論。  

二、說故事時間為 2分鐘 30 秒鐘~3 分鐘，下限時間(2 分鐘 30）秒鐘到按 1 次鈴聲（短音），

上限時間（3分鐘）到按 2次鈴聲（1短音 1長音），競賽員應立即結束下台。 

三、說故事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計時人員扣均一標準分數 1分，不足半分鐘者，仍

以半分鐘計（誤差在 3 秒以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四、計時方式：競賽員一開口即計時，如上台超過 1 分鐘未開始，以棄權論。 

參、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 

一、競賽員於上台前 6 分鐘抽題，領到題卷後，競賽員可帶字典、辭典就座，可用筆在題卷

上加註注音或符號，不得再看自己的練習稿複習。 

二、聞呼號後應即上台朗讀，如連續唱名 3次未應答者，以棄權論。因未上台者已排入序號，

這段時間台上無人朗讀，時間應繼續計算，時間到始能呼叫下一號上台，以保障參賽者

準備足夠時間之權益。 

三、計時方式：競賽員一開口即計時，如上台超過 1 分鐘未開始，以棄權論。競賽時間(3

分鐘)一到鈴聲響即應下台。無論文章有沒有讀完均不扣分。 

肆、國語字音字形競賽員 

一、競賽員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並檢查試卷編號與競賽員編號是否相同； 

試卷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單位名稱，違者不計成績，但不影響成為校代表的權利。 

在聽到監場員發『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題卷作答。正式比賽開始時，遲到者不可再 

入場，以棄權論。競賽時間屆滿，聞監場員發『時間到』口令，應即停筆不得繼續填寫。 

二、如為破音字，應直接注破讀的音，不必加注本音。 



三、填寫題卷時，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限藍、黑色），字體一律書寫標準字體。答案填寫後 

    不得塗改，塗改一律不給分。字音以教育部88年 3月 31日臺(88)語字第88034600 號函公 

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之字型為準)。 

伍、作文競賽員 

一、競賽員聽候監場人員宣布競賽員應注意事項，並檢查作文題本編號與競賽員編號是否相 

    同。在聽到監場員發『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作文題本。作文時間各組一律以 90 分鐘

為限（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二、試卷不得書寫姓名、校名或代表單位名稱，也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違者不計成績，

但不影響成為校代表的權利。 

三、競賽時間屆滿，聞監場員發『時間到』口令，應即停筆不得繼續寫作，待工作人員收完 

    題本，即可離場。若在時間結束前寫完欲離場，請將作文本留在桌上，可提早出場。 

四、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並詳加標點符號。 


